BF—2005—0114                              合同编号：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
买方（甲方）：                         

卖方（乙方）：                         
工 程 名 称：                         
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二〇〇八年二月修订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
买方（甲方）：                                                     

卖方（乙方）：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甲乙双方在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基础上，经协商就预拌混凝土买卖事宜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使用预拌混凝土工程概况
1、建设单位：                                                            。
2、施工单位：                                                            。
3、工程名称：                                                            。
4、交货地点：                                                            。
5、运距：                                                                。
第二条  预拌混凝土的计划数量、结算单价、供货时间、浇筑方式、浇筑工程部位、技术质量要求等内容，详见合同附件。
第三条  供货质量和数量的确认
1、乙方供应甲方的预拌混凝土应执行现行有效的《预拌混凝土质量管理规程》（DB11/385）、《预拌混凝土》（GB/T14902）、《预拌混凝土强度检验评定标准》（GBJ107）等相关标准及本合同的约定。
2、甲方应对乙方供货到施工现场的预拌混凝土表观质量、数量及浇筑时间等内容进行核实，并在随车预拌混凝土发货单上签字确认。
如对发货单载明的数量有疑义的，甲方应即时通知乙方；经双方核实后应以书面形式确认供货数量。数量不足的，乙方应及时补足。对施工浇筑过程中预拌混凝土的跑模、涨模、尾车申要预拌混凝土数量不准所造成的损失应由甲方承担。
如经表观检验有质量异常现象的，甲方应即时通知乙方，经双方核实并以书面形式确认；确属乙方责任的，甲方有权作退货处理，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3、乙方供货到施工现场的预拌混凝土，甲方应及时组织安排浇筑到工程施工部位。因甲方责任致使运到施工现场的预拌混凝土停留时间过长造成坍落度损失过大或产品失效报废的，甲方应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4、甲方对浇筑到工程部位的预拌混凝土发现有质量异常现象的，应在24小时内书面通知乙方进行核实；如有争议，双方应会同工程监理、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共同确认责任。属于甲方施工原因导致出现质量问题的，责任由甲方承担；属于产品质量责任的，乙方应承担由此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四条  价款结算及支付
1、甲乙双方应在乙方对每一工程浇筑部位履行完毕供货义务之日起45日内办结价款结算确认手续。
2、甲乙双方约定，本合同所使用的预拌混凝土（除本条第3款约定部位外）采用下列第      种方式办理价款结算确认手续。
（1）依据合同约定的单价和甲方现场签字确认的预拌混凝土发货单载明的数量为准办理价款结算。
（2）依据合同约定的单价和工程浇筑部位施工图预算量（含损耗）办理价款结算，计算施工图预算量执行现行有效的《北京市建设工程预算定额》。在供货前甲方应向乙方及时提供一套完整的浇筑部位施工图纸及相应工程变更洽商。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图纸，致使双方就乙方所供预拌混凝土的数量发生争议时，或甲方逾期不与乙方办理结算确认手续的，双方应按第（1）种方式结算。
3、对基础桩、垫层、防水保护层、施工现场路面、临时设施和其他非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等部位使用的预拌混凝土（或砂浆）均以合同约定的单价和甲方现场签字确认的发货单载明的数量为准办理价款结算确认手续。
4、价款支付期限：                                                              
                                                                                                                                                                     。
本合同项下的工程因非乙方原因中途停工或甲方单方面停用乙方预拌混凝土时，甲方应自停用乙方预拌混凝土之日起3个月内付清所欠价款。
第五条  双方其他义务
1、甲方义务
（1）应按时办理预拌混凝土价款结算手续并支付价款。
（2）应根据工程进度需要，提前24小时以书面传真或其他有效方式向乙方提出预拌混凝土使用申请单，内容应包括所需预拌混凝土的强度等级、数量及工程浇筑部位、预拌混凝土浇筑方式，并对技术质量要求进行交底，以保证乙方有足够的供货准备时间并作为每次供应预拌混凝土的依据。
（3）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的相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交通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应合理合法安排施工进度，应安排专人负责现场调度指挥，并应提供充分的安全作业环境和通行条件，保证乙方车辆及人员进出现场的安全，以及安排必要的冲洗设备和场地，确保车辆驶出现场达到环保要求。
（4）应负责提供必要的现场作业用水及照明设施。作业现场由于预拌混凝土运输、搅拌、泵送及浇筑等原因所引起的扰民或民扰问题均由甲方协调解决。
（5）应指派专人（应提前24小时将名单书面通知乙方）负责对运送到施工现场的预拌混凝土发货单载明的内容进行核实确认。
（6）应遵守国家、北京市的有关技术标准、规范要求进行预拌混凝土施工和养护，不得自行添加水、混凝土外加剂等材料，由此引发的质量问题由甲方负责。
2、乙方义务
（1）供货前应到施工现场实地勘察并进行混凝土浇筑安全交底。
（2）应严格按照甲方申请的预拌混凝土浇筑计划，保质、保量、及时供应预拌混凝土。
（3）以发货单载明的预拌混凝土作为结算依据的，应接受甲方随机抽检所载明预拌混凝土数量、质量的真实性。
（4）应遵守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和交通安全等法律法规。乙方车辆及人员进入现场后，应服从甲方指定人员合理的统一调度指挥，积极配合甲方，提供优质服务。
（5）应按要求向甲方提供与预拌混凝土相关的技术质量资料。
第六条  违约责任
1、甲方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经协商甲方仍未支付的，乙方可暂停供应预拌混凝土，直至解除合同；同时乙方可暂留相关预拌混凝土技术资料。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价款的，自应付价款之日起按银行同期贷款利率向乙方支付所欠价款的利息。
（3）甲方未按合同约定履行其他义务的，应按                                   向乙方支付违约金；给乙方造成损失的，还应承担赔偿责任。
2、乙方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保质、保量、及时供应预拌混凝土的，应按                     
                                   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情节严重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2）经国家授权的质量检验部门确认，因乙方供应的混凝土质量问题造成工程质量事故的，乙方应承担赔偿责任。
（3）按本合同第四条第2款第（1）项结算价款的，如甲方随机抽查经双方确认出现供货数量不足时，按                                      处理。
（4）其他：                                                                     

                                                                                  。
第七条  争议解决方式
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双方应协商解决或向                                    申请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解决不成的，应按照下列第        种方式解决：
（1）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向                          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第八条  其他约定事项
1、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因需变更合同或行使抗辩权中止合同的，应提前5日书面通知对方。
2、                                                                              

                                                                                  。
第九条  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补充约定。补充约定与附件均为本合同组成部分，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在签订合同时甲乙双方应提供法人单位授权证明及相应的资质材料，甲乙双方合同签约代表如不是法定代表人，应提供授权委托书等相关资料。
第十一条 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本合同及附件一式     份，甲方     份，乙方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买方（签章）：                                 卖方（签章）：
住所：                                        住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电话：                                        电话：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电话：
现场联系人：                                  现场联系人：
电话：                                        电话：
传真：                                        传真：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合同编号：
附件编号：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附件）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工程地点：                                   施工单位：                             

	                浇筑部位
项  目
	
	
	
	
	
	

	预拌混凝土强度等级
	
	
	
	
	
	

	计划数量（立方米）
	
	
	
	
	
	

	浇筑方式
	
	
	
	
	
	

	供货时间
	
	
	
	
	
	

	技    术
质量要求
	预拌混凝土坍落度（mm）
	
	
	
	
	
	

	
	水泥品种
	
	
	
	
	
	

	
	外加剂品种
	
	
	
	
	
	

	
	
	
	
	
	
	
	

	
	
	
	
	
	
	
	

	
	
	
	
	
	
	
	

	结算单价
（元/m3）
	预拌混凝土单价
(含运费 )
	
	
	
	
	
	

	
	汽车泵泵费
	
	
	
	
	
	

	
	地泵泵费
	
	
	
	
	
	

	
	外加剂费
	
	
	
	
	
	

	
	冬施期冬施费
	
	
	
	
	
	

	
	
	
	
	
	
	
	

	
	
	
	
	
	
	
	

	
	
	
	
	
	
	
	

	
	合计
	
	
	
	
	
	


甲方（买方）：（盖章）                              乙方（卖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附件编号：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附件）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工程地点：                                   施工单位：                             

	                浇筑部位
项  目
	
	
	
	
	
	

	预拌混凝土强度等级
	
	
	
	
	
	

	计划数量（立方米）
	
	
	
	
	
	

	浇筑方式
	
	
	
	
	
	

	供货时间
	
	
	
	
	
	

	技    术
质量要求
	预拌混凝土坍落度（mm）
	
	
	
	
	
	

	
	水泥品种
	
	
	
	
	
	

	
	外加剂品种
	
	
	
	
	
	

	
	
	
	
	
	
	
	

	
	
	
	
	
	
	
	

	
	
	
	
	
	
	
	

	结算单价
（元/m3）
	预拌混凝土单价
(含运费 )
	
	
	
	
	
	

	
	汽车泵泵费
	
	
	
	
	
	

	
	地泵泵费
	
	
	
	
	
	

	
	外加剂费
	
	
	
	
	
	

	
	冬施期冬施费
	
	
	
	
	
	

	
	
	
	
	
	
	
	

	
	
	
	
	
	
	
	

	
	
	
	
	
	
	
	

	
	合计
	
	
	
	
	
	


甲方（买方）：（盖章）                              乙方（卖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附件编号：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附件）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工程地点：                                   施工单位：                             

	                浇筑部位
项  目
	
	
	
	
	
	

	预拌混凝土强度等级
	
	
	
	
	
	

	计划数量（立方米）
	
	
	
	
	
	

	浇筑方式
	
	
	
	
	
	

	供货时间
	
	
	
	
	
	

	技    术
质量要求
	预拌混凝土坍落度（mm）
	
	
	
	
	
	

	
	水泥品种
	
	
	
	
	
	

	
	外加剂品种
	
	
	
	
	
	

	
	
	
	
	
	
	
	

	
	
	
	
	
	
	
	

	
	
	
	
	
	
	
	

	结算单价
（元/m3）
	预拌混凝土单价
(含运费 )
	
	
	
	
	
	

	
	汽车泵泵费
	
	
	
	
	
	

	
	地泵泵费
	
	
	
	
	
	

	
	外加剂费
	
	
	
	
	
	

	
	冬施期冬施费
	
	
	
	
	
	

	
	
	
	
	
	
	
	

	
	
	
	
	
	
	
	

	
	
	
	
	
	
	
	

	
	合计
	
	
	
	
	
	


甲方（买方）：（盖章）                              乙方（卖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合同编号：
北京市预拌混凝土买卖合同（补充约定）
工程名称：                                   建设单位：                             

工程地点：                                   施工单位：                             

甲方（买方）：（盖章）                              乙方（卖方）：（盖章）
委托代理人（签字）：                               委托代理人（签字）：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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